
《湖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解读

为规范行使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助推水利高质量发展，《湖

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以下简称《裁量权基准》）

制定出台。

什么是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行政

管理实际，按照行政处罚裁量涉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对法

律、法规、规章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

限、裁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量化，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

并施行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

定和管理，对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有效实施，规范行政执

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制定？

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

2022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行

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是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权，完善执法程序，

强化执法监督，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依法行政

水平的有力举措，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了法治保障。



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作出全

面、系统的规定，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制定主体、职责权限、

制发程序、监督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

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

裁量权”。

实施部门

本省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本省决定行使水行政处罚

权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法

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以下简称“水行政处罚机关”）

在行使水行政处罚裁量权时，适用本基准。

特点与内容

1.扩展《裁量权基准》条文。与我厅 2010 年制定的水行

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相比，新版基准结合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立改废释情况和水行政处罚的实际，原基础上相应调

整了一些条文，由原来的 90 条增加至现在的 136 条，增加

了 46 个条文。

2.优化《裁量权基准》体例。《裁量权基准》参照刑法体

例，将基准内容具体分为一般规定（相当于总则）和实施细

则（相当于分则）。在执法依据外，增加了处罚依据，让裁

量依据更精细。同时，以处罚的调整方法和对象为标准，将

《裁量权基准》分为河道（湖）管理、水利工程管理、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水利招投标管理、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管



理、水土保持管理、水文管理、移民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

十大类别。

3.增设《裁量权基准》档次。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要求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

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规定，《裁量权基准》综合

考量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以及行政相对人主

观故意情节等，在一般违法行为情形、较重违法行为情形、

严重违法行为情形处罚档次基础上，在部分条款中增设了轻

微违法情形档次。同时，对非法采砂、危害水利工程质量安

全等违法情形，根据实际情况在严重违法行为情形档次设定

了顶格处罚裁量。

（二）《裁量权基准》主要内容

1.关于《裁量权基准一般规定》（总则）。《裁量权基准

一般规定》明确了涉水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概念，并对适用范

围、基本原则和实施日期等予以规定。对水行政处罚中裁量

权基准适用的相关规定进行说明，结合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提出进行“立体追责”和“行刑衔接”，对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水行政处罚权的监督、指导职责予以明

确。

2.关于《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分则）。《裁量权基准

实施细则》分为河道（湖）管理、水利工程管理、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水利招投标管理、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管理、

水土保持管理、水文管理、移民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十大



类别。第一部分“河道（湖）管理”共计 18 条，其中，涉

及“侵占河道（湖）”5 条，“影响行洪安全”6 条，“非

法采砂”6 条，其他类 1 条。第二部分“水利工程管理”共

计 11 条，其中，涉及“影响水工程安全”7 条，“影响水工

程运行”4 条。第三部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共计 40 条，

其中，涉及“建设单位违法行为”11 条，“施工单位违法行

为”5 条，“勘察、设计等单位违法行为”17 条，“监理单

位违法行为”6 条，其他类 1 条。第四部分“水利招投标管

理”共计 10 条，其中，涉及“招标人违法行为”5 条，“投

标人违法行为”3 条，“中标后违法行为”2 条。第五部分

“水资源管理”共计 20 条，其中，涉及“违反取水许可规

定”5 条，“违反取水管理规定”10 条，“违反地下水取水

相关规定”3 条，其他类 2 条。第六部分“防汛抗旱管理”

共计 3 条。第七部分“水土保持管理”共计 8 条，其中，涉

及“重点区域违法行为”3 条，“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相关违

法行为”2 条，其他类 3 条。第八部分“水文管理”共计 4

条。第九部分“移民管理”共计 3 条。第十部分“水利安全

生产管理”共计 19 条，其中，涉及“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3 条，“未依法具备安全生产条件”11 条，“违反较

大、重大危险安全管理规定”2 条，其他类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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